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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330 国道永嘉桥下至桥头段改建工

程 
行业 
类别 

公路工

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永嘉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 
性质 

改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温州市水利局 
温水许〔2017〕22 号 

2017 年 6 月 13 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 
复机关、文号及时间 

\ 

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发改设计〔2017〕86 号 

2017 年 10 月 20 日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8 年 7 月开工，2022 年 6 月完工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浙江中冶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主体设计单位 温州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浙江四维水利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温州筑诚交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浙江四维水利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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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等有关规定，建设单位永嘉县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8 日在 330 国道永嘉桥下至桥头

段改建工程建设办会议室组织召开了 330 国道永嘉桥下至桥头段改建工

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永嘉县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实施机构永嘉县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中心，项目公司温州城发二航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浙江中冶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监测单位及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浙江四维水利设计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温州

筑诚交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等单

位的代表以及特邀专家，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及与会代表查看了工程建设的水土保持设施，听取了工程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汇报。经质询、讨论和评议，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温州市永嘉县，工程实际实施起点位于永嘉县桥下镇陆岙

村（温州瓯江大桥西北侧），起点桩号 K0+000，沿现有 S333 省道向西北

布线，在东山与旧路偏离，设置东山隧道、上村隧道、下垟隧道至坦头，

经过路礁村后沿桥下镇南侧规划道路向西继续布线，至垟湾村设垟湾隧道

穿过下白山，设桃湾隧道进入白下村。经白下、洛溪、岙底村沿老省道，

至白垟设置朱白岭隧道下穿高山至朱涂，于金丽温高速公路桥头互通北侧

向西向延伸跨过菇溪，然后沿桥头镇南侧老路展线至实施终点林福村（终

点桩号 K17+800），路线全长 17.80km。总征占地地面积 66.17hm2，其中

永久占地面积 62.55hm2，临时占地面积 3.62hm2。工程路线全长（实际建

设段）17.80km，采用《公路工程技术标准》中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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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速度为 80Km/h，路基标准横断面宽度 24.5m（部分利用老路条件困难

路段设计速度 60km/h，路基宽度 21.0m）；全线共设桥梁 2628.9m/14 座，

其中大桥 1935.9m/7 座，中小桥 319m/5 座，匝道桥 374m/2 座；共设涵洞

33 道，通道 4 道；全线共设置隧道 4859.5m/7 座，其中长隧道 3300m/3

座，中短隧道 1559.5m/4 座；平面交叉工程 13 处；改移工程 560m/3 处，

其中改路 480m/2 处，改河 80m/1 处；菱形互通 1 处；休闲驿站（普通公

路服务站）1 处。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路基工程、隧道工程、桥涵工程、交

叉工程、改移工程和沿线设施等内容。工程概算总投资 192105.03 万元，

其中工程部分投资 129930.53 万元。工程实际施工中标价格 129864.61 万

元，目前工程结算正在办理中。 

本工程于 2018 年 7 月开工，于 2022 年 6 月完工，总工期 48 个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17 年 6 月 13 日，温州市水利局以“温水许〔2017〕22 号”文对工

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予以批复。 

批复工程征占地面积 80.92hm2，挖方共计 149.23 万 m3，包括表土 8.88

万 m3，淤泥 0.31 万 m3，土方 21.39 万 m3，石方 103.63 万 m3，宕渣 11.98

万 m3，钻渣泥浆 1.37 万 m3，拆除垃圾 1.67 万 m3；填方共计 102.07 万

m3，包括表土 7.48 万 m3，土方 2.33 万 m3，石方 20.77 万 m3，宕渣 71.49

万 m3。填方基本利用自身开挖土石方，无外借方；多余挖方全部废弃，

余方 45.76 万 m3，包括宕渣 42.41 万 m3，淤泥 0.31 万 m3，钻渣 1.37 万

m3，拆除垃圾 1.67 万 m3，余方均运往周边工程综合利用；剩余表土 1.40

万 m3运至 K3+200 填塘复垦表土回填。 

根据原水土保持方案，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包括项

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两部分，通过分析本项目的实际情况，确定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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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总计 136.96hm2。 

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建设类项目二级标准，至设计水平年，工程区

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为：扰动土地整治率 95%，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0%，拦渣率 95%，土壤流失控制比 1.4，林草植被恢复率 97%，林草覆

盖率 28.36%。 

本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 5612.74 万元，其中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投资

529.51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64.7360 万元。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主体工程初步设计及施工图已将水土保持方案的措施及投资纳入。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本项目主体工程于 2018 年 7 月开工，根据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及

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实际需要，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应为 2018 年 7

月至临时用地复垦及复绿结束。 

工程自开工（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8 月之间建设单位自行对水土

流失状况进行监测，出具 4 期水土保持监测季报（2018 年 3 季度、2018

年 4 季度、2019 年 1 季度、2019 年 2 季度）。2019 年 9 月，水土保持监

测由建设单位委托浙江四维水利设计有限公司进行监测，主要采用调查巡

查、定位监测、无人机及遥感监测的方式，对项目水土保持工程落实情况

和水土流失情况进行了监测。根据监测工作开展进度，各监测阶段提交的

成果主要为：2019 年 10 月，提交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每季度第 1 个

月内编报上一季度监测季报，针对施工期水土流失情况向建设单位提出建

议，工程后续施工期间水土保持监测组共出具监测季报 18 期（2019 年第

3 季度、2019 年第 4 季度、2020 年第 1 季度~第 4 季度、2021 年第 1 季度

~第 4 季度、2022 年第 1 季度~第 4 季度、2023 年第 1 季度~第 4 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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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建设期间共计出具水土保持监测季报 22 期（其中建设单位自

行监测季报 4 期、我公司出具监测季报 18 期）。 

本次运行期水土保持监测表明：各项措施运行良好，土壤流失量已控

制在允许的范围内，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较好的发挥了水土保持作用，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落实到位；通过走访沿线群众，未发生土方（泥浆）侵

占道路、掩埋农田等现象。 

建设单位在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认真履行了水土流失的防治责

任，水土保持设施具备正常运行条件，且能持续、安全、有效运行，水土

保持设施的管护、维护措施落实到位，符合相关要求。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2025 年 4 月，根据建设单位委托，浙江四维水利设计有限公司编制

了本工程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验收报告主要结论如下：本工程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

积为 66.17hm2，其中永久占地 62.55hm2，临时占地 3.62hm2。 

实际施工中土石方挖方总量 186.75 万 m3（包括表土 7.58 万 m3，土

方 16.33 万 m3，石方 149.03 万 m3，宕渣 10.53 万 m3，钻渣 2.68 万 m3，

拆除垃圾 0.60 万 m3），填方总量 89.78 万 m3（表土 7.58 万 m3，土方 1.94

万 m3，石方 24.23 万 m3，宕渣 52.75 万 m3，钻渣 2.68 万 m3，拆除垃圾

0.60 万 m3），填方基本利用自身开挖土石方，无外借方；混凝土骨料利

用 38.23 万 m3（利用工程开挖石方）；余方 58.74 万 m3（均为石方）。

本项目余方由施工单位破碎加工成碎石、砂后出售给当地建筑材料企业。 

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包括：表层土剥离 7.58 万 m3，绿化覆土 7.58 万

m3，截、排水沟 39017.5m，复耕 2.68hm2，路堤边坡喷播植草 6.07hm2，

路堑边坡厚层基材 3.48hm2，中央分隔带、侧分带综合绿化 2.86hm2，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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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道及边沟外侧撒播植草 2.11hm2，隧道仰坡绿化 1.48hm2，桥下绿化

1.39hm2，休闲驿站综合绿化 0.04hm2，临时堆渣场复绿 0.94hm2，临时排

水沟 1350m，沉沙池 123 座，彩钢板拦挡 4500m，沉淀池 15 座，表土堆

场撒播植草 2.38hm2，干砌石挡墙围护 240m，绿网苫盖 8000m2。 

根据主体工程交工质量评定结 果和水土保持设施现场抽查结果，水土

保持措施质量基本合格。 

本工程实际投资投入的水土保持总投资 4924.88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2667.89 万元，植物措施 1955.70 万元，临时工程 86.55 万元，独立费用

150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64.736 万元。 

工程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扰动土地整治率达＞95%，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达＞90%，拦渣率＞95%，土壤流失控制比 1.67，林草植被恢复

率达＞97%，林草覆盖率达 28.60%，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的防治目标。 

（六）验收结论 

验收组认为，建设单位在 330 国道永嘉桥下至桥头段改建工程建设过

程中，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完成了水土 流失预防和治理

任务，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基本达到了水土保持法 律及技术规范、标准的

要求，质量总体合格，具备正常运行条件，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水土保

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运行期的管理维护责任落实，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

的条件，同意通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在工程竣工验收后，由温州城发二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责本工程的

水土保持设施 运行和管理维护工作。运行期间应加强雨季的巡查工作，定

期清理排水设施的 淤积物，确保排水通畅。加强对植物措施的养护，确保

正常发挥效 益，避免造成水土流失。 






